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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305.htm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

十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来，在搞

活经济的过程中，各地成立了许多不同类型、不同规摸的公

司。总的来看，不少公司办得是好的，对于促进生产，活跃

流通，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管理

工作没跟上，有些公司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政企不分和

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等。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地影响公司本身

的健康发展，而且干扰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认真

加以解决。 去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严禁党政

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发〔１９８４〕

２７号，今年五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

了北京市关于加强企业登记管理和整顿“公司”、“中心”

企业的两个文件（中办发〔１９８５〕２８号）。各地区和

各有关部门遵照中央和国务院的上述文件精神，已陆续开始

对公司进行清理和整顿，并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也有

一些地区和部门对这项工作抓得不力，进展迟缓。为了进一

步贯彻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对各类公司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和

整顿的指示，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 必须贯彻政企分

开的原则。 公司应是从事生产经营或服务性业务的、具有法

人资格的经济实体，是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

、能承担经济责任的企业。 对于党政机关和党政机关干部办

的公司，要按照中发〔１９８４〕２７号文件规定，实行政

企分开，并使公司在经济上与党政机关脱钩；党政机关干部



担任公司职务的，要辞去一头，即辞去兼任的公司职务或辞

去党政机关的职务。 对于行政管理机构改挂公司牌子、实际

上不承担经济责任、仍然行使政府管理职能的单位，首先要

把应当放给所属企业的权利放下去，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有

的可以撤销，有的可以与其它机构合并，有的可以改为服务

性公司，个别的经主管部门批准也可以恢复为行政管理机构

。对兼有行政和企业两种职能，挂有两块以上牌子的公司，

除个别经国务院或省一级政府特殊批准的以外，都要按照政

企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组分设，取消一套机构几

块牌子的形式。二、 公司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 开办公司一

般要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与生产经营规摸相适应的资金

（自有资金应占一定的比例，但银行贷款不能视作自有资金

）、设施和从业人员，有健全的财务制度、组织管理机构和

公司章程。 对于谎报财产，实际上没有资金的公司，要令其

停办，收回其营业执照。对实有资金少于注册资金的，要限

期补齐或调整注册资金。对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摸与其注册

资金不相适应的公司，应根据其现有资金，重新核定其经营

范围和经营方式。对于既没有资金、经营场地和设备，又无

固定的经营范围和从业人员，不具备开办条件的公司，要吊

销其营业执照。对于通过清理找不到下落的公司，要冻结其

银行帐户，并令其主管部门负责查找，查到后限期到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重新办理登记注册手续；期满不登记的，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公开登报，注销其营业执照。三、 成立公司必

须经过批准，并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成立全国性专业公司，

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全国性专业公司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

（国发〔１９８２〕４５号）报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审批，其



中重要的要报国务院审批。国务院各部门所属单位成立公司

，由各部门审批。社会团体开办公司，经业务主管部门审核

同意后，报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审批。成立地区性的公司，由

各级人民政府审批。成立跨部门、跨省的公司，由有关方面

协商一致后，报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审批。凡成立经营进出口

业务的公司，要报经贸部审批。呈报单位和各级人民政府、

各有关部门，要对成立公司认真进行审核，因审核不当而造

成严重后果的，要承担经济、法律责任。 公司要持正式批准

文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准营

业。成立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公司，可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

核后，直接登记注册。公司在登记时，要按照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的规定，缴纳登记费。 对于那些未经批准或批准后没有

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公司，一般应在对其经营活

动和财务状况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后，坚决予以取缔；个别

的可以允许其补办批准和登记注册手续。四、 公司必须按照

规定的经营范围依法经营。 公司的经营范围，要同其生产、

经营和服务的必要条件相适应，可以一业为主，兼营其它，

但必须按照登记注册时所核定的经营范围开展经营活动，未

经批准，不得改变或扩大经营范围。非对外贸易公司，未经

批准不得经营进出口业务。未经国务院或经贸部批准而成立

的对外贸易公司，要按照规定程序重新报批和登记注册；对

不符合条件的，要吊销其营业执照。 对于钻经济改革的空子

，套购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商品，进行倒买倒卖、哄抬物价

、买空卖空、投机诈骗、倒卖外汇、出卖帐号，进行违法经

营的公司，要组织力量，查清事实，按照法律和有关规定，

严厉惩罚。 银行贷款和商业预付货款，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



执行，对违反国家规定给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公司提供条件

和方便的单位或个人，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要认真检查

和清理公司的缴税情况，对于偷税漏税的要依法处理；对于

减免税不适当的，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五、 加强领导

，认真搞好公司的清理和整顿工作。 清理和整顿公司的工作

，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必

须加强领导,按照统一的部署和分工负责的原则,分别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各主管部门具体组织，财政、税

务、银行、海关、物价、审计、劳动和工商行政等部门要密

切配合。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调查研究、摸清现状的基

础上，区别情况，分类指导，制订清理、整顿公司的实施方

案。在步骤上可以分期分批，先重点后一般，自上而下地进

行。 军队系统办的公司，其清理和整顿工作，也要根据本通

知的精神，切实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的《关于军队从

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国发〔１９８５〕６

９号）进行，其具体安排由军队有关部门部署。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